天津社保药品目录调整[2011-10-12]版调整说明

此次天津社保药品目录调整信息维护中涉及到调整批准文号的，实行一个月的过渡期。 对此，系统目录调整方法为，原医保收费项目编码使用至2011年9月30日止，同时再给予该药品新的收费项目编码，新收费项目编码的生效日期自2011年9月1日始，请所有联网医疗机构尽快落实，如因自身原因未及时做出调整的，后果自负。
